
 

立即释放大法弟子卢玉平

 卢 玉 平 

 大兴安岭大法弟子卢玉平，

1958 年出生，大专学历，先后从

事教育工作和税务工作，曾就职

于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地税局。

早年患有胸积水等疾病，1995 年

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；他严格

按真、善、忍原则要求自己，将

以前拿单位的东西都送回单位；

主动与同事化解矛盾；单位将他由原来的科室工作调

到基层去收费，他服从分配、任劳任怨、不贪不占，

是地税局上下公认的清正廉洁的典范，因而 96 年被

评为县级“清正廉洁建设先进个人”称号。 

99 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后，大兴安岭地区松

岭区政法委、610、公安及松岭区地税局的不法人员

威逼要挟卢玉平放弃修炼，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。

卢玉平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一向教儿子做好人，高压下

竟跪倒在儿子面前，声泪俱下：“儿呀，咱就先别做

好人了呗？！”1999 年大兴安岭地区纪检委曾对卢

玉平成立专案组，对他在社会上和单位工作的所作所

为进行全方位调查，最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地方税务局

局长梁兴中宣布调查结果，说他“……多年来在税收

战线上，没贪污一分钱，没有一件勒、卡、要、报等

违纪行为”。税务局韩局长到看守所看望他时流着眼

泪说：“卢玉平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！”审判长也说：

“你没有民愤”。而办案人却说：“你不说出‘不炼

了’这仨字就找个理由判你！”99 年 9 月卢玉平被

非法绑架，同年 10 月被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法院以

所谓的“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”非法判刑 3 年，送往

泰来三棵树监狱服刑，于 2002 年 2 月 22 日获释。 

2002 年 5 月 19 日，他正在为被非法强判 3年申

诉期间，又被嫩江九三农场刑警队麻脸人马勇一伙非

法绑架，送入加格达奇区看守所。几个便衣强行将其

带到审讯室，用手铐将其双手反铐在铁椅子上，双脚

和身体也被固定在铁椅子上。在麻脸人马勇的指挥

下，他们蜂拥而上：三角带做的皮鞭、皮腰带、鞋底、

拳脚等劈头盖脸，打昏迷了就用凉水浇醒再打，几个

人按住头，手和脚，扒光衣服，用皮鞭、腰带等狠抽

其后身，皮腰带几乎都打断了。致使卢玉平呼吸困难、

奄奄一息。马勇点燃两支“555”牌香烟强行插进他

的鼻孔里，此时大兴安岭松岭区“610”办公室主任

董伟令其说清“释放这些日子每天都在哪儿了”。很

快两支烟“吸”没了，小个子警察奸笑着说：“吸的

还挺快，接上接上”。他们拿来瓶装白酒，将他的嘴

撬开将白酒灌入，且叫嚣：“叫你破戒！”他们

上午 10 时到半夜零时；连续对其身心摧残长达

14 小时，麻脸人马勇见其没任何口供，最后对值

班管教员王华说：“把他送进死刑管号”。  
2002 年 10 月，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法

院对卢玉平进行非法秘密审判。以所谓的“利用

X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”非法判卢玉平有期徒

刑 14 年。卢玉平依法申诉，以事实为根据，充分

证实了法轮功根本不是 X 教组织，罪名不成立。

审判长当庭谎称其家属和律师因工作忙而“不能

到庭”，从而阻止卢玉平的辩护人依法参与，使

其应有的权利受到侵害。庭审时出现“记录跟不

上”，取消当事人陈诉权等不正常情况，判决后

阻挠其上诉，甚至不惜以伪证定案，卢玉平当庭

提出曾被刑讯逼供的问题，审判长闭口不谈。卢

玉平质问陪审员：“给我判的罪名怎么解释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不知道”。又问另一陪审员，他回

答说：“整个起诉书的内容就是对罪名的解释。”

又问审判长：“为什么给我判 14 年？”，他回答

说：“好几个政府在管着我呐”。——这一切足

以说明卢玉平“利用 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”

一案的判决、裁定卷宗严重失真，是一桩非法错

案。 可是，它们暗中勾结、执法犯法，于 2003

年 3 月将卢玉平非法送入泰来监狱继续迫害。 

在泰来监狱，卢玉平始终向工作人员讲清真

相、揭露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、焚尸灭迹

的暴行；始终坚持炼功、发正念、抗议非法奴役。

2007 年 4 月 7 日，大法弟子卢玉平突然拉肚

子不能进食，卢玉平身体日渐消瘦、脱像、瘦的

皮包骨。被转入泰来监狱医院治疗，医院拍片子

确诊为“双肺结核并混合感染”。5 月下旬医院

通知卢玉平病危且办理保外就医。7 月中旬泰来

监狱工作人员到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 610、政法

委、松岭区委等部门协商卢玉平保外事宜，当地

610 等部门无视百姓生死，不同意接收。心急如

焚的家人到处求助，渴望亲人卢玉平能活着回家。

紧急呼吁世界人权组织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

际组织、所有善良、正义的 

人们，请帮助营救被非法关 

押在泰来监狱的危在旦夕的 

大法弟子卢玉平，使其重获 

自由与光明！◇ 

 


